
附：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

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

力量。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促进民营

企业健康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0]13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精神，增强社会各界对民

营企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和引导民营

企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清理规范现有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准入条件。要

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加快清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

域的准入条件，制定和完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相关管理办

法。除必须达到节能环保要求和按法律法规取得相关资质外，不

得针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注册资本、投资金额、投资强度、

产能规模、土地供应、采购投标等方面设置门槛。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资金等公共资源对民营企业同等对

待。各相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要规范公共资源安排相关办



法，在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资金以及协调调度其他公共资源时，要对民

营企业与其他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三、保障民营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制定。各相

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配套政策、

发展规划时，应建立合理的工作机制，采取有效的方式，保障民

营企业和相关协会代表参与，并要充分吸纳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

议。

四、支持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

动公共技术创新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探索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机制，扶持民营企业引进人才。鼓励、

支持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等研究机

构。支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承

担或参与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建设任务。

五、扶持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市场示范应用。支持民营企业和

民间资本参与国家相关科研和产业化计划，开发重大技术和重要

新产品。扶持相关企业协同推进产业链整体发展，促进新技术与

新产品的工程化、产业化。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起或参与相

关标准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具有重大社会效益新产品的市场

示范应用。

六、鼓励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进行商业

模式创新，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污染治理特许经营、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和车辆租赁等相关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发展信息技术服

务、生物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数字内容、研发设计服务、检验

检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高技术服务业。

七、引导民间资本设立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开展产业技

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参股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的通知》（发

改高技[2009]2743 号）精神，各地发展改革委在创立新兴产

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时，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规

范引导合格合规的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

八、支持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要积极支持

和帮助产权制度明晰、财会制度规范、信用基础良好的符合条件

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开展新型贷款抵押和担保方式

试点等，改进对民营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的融资服

务。

九、鼓励开展国际合作。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开拓国际

业务、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并购、联合研发

等方式，在境内外设立国际化的研发机构。鼓励民营企业在境外

申请专利，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境外

投资，建立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体系。

十、加强服务和引导。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发展改革委应加强

协调，及时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项目扶持



计划、招商引资、市场需求等信息，引导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

为，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积极发挥工商

联等相关行业组织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各级公益类信息服务、技术研发、投资咨

询、人才培训等服务机构，要积极为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相关服务。鼓励和支持物流、会展、法律、广

告等行业为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商务服务。


